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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18-058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尚未实施的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七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撤

销尚未实施的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批准

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截止目前担保情况概述 

1、2013 年 5 月 1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为协助全资子公司 DMEGC JAPAN CORPORATION LIMITED（以下简称“东磁

日本子公司”）拓展日本市场，若东磁日本子公司业务开发需要，可由公司向采

购东磁日本子公司产品的日本客户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即在东磁日本子公司没有

经济能力应对客户投诉和承担产品质量赔偿情况下由公司负责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该连带保证额度控制在 25,000 万元人民币以内（含 25,000 万元人民币）。详

情请见 2013 年 05 月 11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30）。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为东磁日本子公司承担过连带赔偿责任，且随着东磁日

本子公司的良性发展，后续东磁日本子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公司亦无需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2、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为 Sunstroom Engineering SL 代为开具银行保函的议案》。经双方协商拟共同

开发西班牙太阳能光伏电站，并由公司为 Sunstroom 及其所属项目公司代为开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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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保函有效期最长为约定有效期日后 5 年，保函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欧

元，可以分项目开具。该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详情请见 2018 年 08 月 29 日公

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为 Sunstroom Engineering SL 代为开具银行保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为 Sunstroom 开具银行保函。且由于拟建设项目当地政

策的变化，公司拟取消为 Sunstroom 公司代为开具银行保函的合作方式，另行寻

求合作模式。 

二、关于撤销尚未实施的对外担保额度的基本情况  

鉴于上述担保的实施情况及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提请董事会审议撤销已审

议通过但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担保人名

称 

被 担 保人

名称 

董事会审

议通过日

期 

担保额度 实际已发

生的担保

额度 

已 到

期 担

保 

拟撤销的担

保额度 

1 横店东磁 东 磁 日 本

子公司 

2013-5-10 25,000 万元人民币 0 0 25,000 万元

人民币 

2 横店东磁 Sunstroom 2018-8-27 200 万欧元 0 0 200 万欧元 

本次担保的撤销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公司累计提供担保额度为 0 万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撤销尚未实施的对外担保额度的行为，有利于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且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撤销尚未实施的对外担保额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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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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